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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的“慎刑”思想是传统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慎刑”思想的发展大大影响了我国封建

时期的司法实践。时至今日，“慎刑”思想在中国当代司法中仍有体现，特别是在特殊犯罪主体的量刑

方面，其中，未成年犯罪主体是特殊犯罪主体中的重要部分。本文着重于中国古代“慎刑”思想在未成

年人犯罪领域的历史影响研究，介绍了“慎刑”思想的起源和相关的制度体现，阐述了“慎刑”思想在

现代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体现和其在当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未成年人的发展

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关注未成年犯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在未来更有效的预防犯罪，促进社会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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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cautious punish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rule of law, and its development greatly influenced the judicial practice during the feudal period in 
China. To this day, the concept of “cautious punishment” is still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justice, especially in the sentencing of special criminal subjects, among which the minor criminal 
sub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ecial criminal subje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prudent punishment” in the field of ju-
venile delinquency,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prudent punishment” and its related 
institutional manifestations, and expound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hought of “prudent punish-
ment” in the field of modern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con-
temporary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s in a coun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futur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can also help us 
prevent crime more effectively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Cautious Punishment, Juvenile Delinquency,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刑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

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进行确立。然而在许多历史文献和古籍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古代的律

令中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开创单独的模块，但在其他领域的立法或是相关奏折中都有对“幼”或定罪或

量刑方面的规定。这说明在古代社会，立法者们并不是完全忽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制，只是没有明确

的概念阐述。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些暗含了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内容的历史文本中看到“慎刑”思想

的渗透。 
“慎刑”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特殊犯罪主体的司法规制，在历代的法律制度上都有体现。同时，“慎刑”思想不仅影响着

古代的司法，在现代司法中“慎刑”思想依旧发挥着它的作用。在研究“慎刑”思想在现代司法领域的

传承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慎刑”思想，只有真正把握“慎刑”思想的实质内涵，我们才能准确

的梳理出它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留下的历史影响，从而更好地发现其在现代司法领域发挥的作用，让未

成年犯罪问题的处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 古代“慎刑”思想的概述 

2.1. “慎刑”思想内涵 

“慎刑”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慎刑”

思想的内涵看可以从儒家“仁政”在法律领域的治国方略中提炼而出。从字面意思上看，“慎刑”就是

谨慎、小心地适用刑罚，深思熟虑审慎而为，而其中的“审慎”就来源于儒家“仁政”中的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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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重点都在于“刑”，中国古代的刑罚体系具有先进性，但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其中蕴含的“德”，我们应当看到当时的律文里蕴含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

的人道主义精神。“慎刑”思想的内涵，就是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用审

慎的态度对待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把握“慎刑”思想内涵，对研究中国现行“宽严相济”的

刑事原则有很大启发。 

2.2. “慎刑”思想渊源 

对于“慎刑”思想是从哪个时期开始萌芽这个问题，业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慎刑”

思想萌芽于虞舜时期，其依据是《尚书·虞书·舜典》曰：“……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

惟刑之恤哉!”是说因过失犯罪的就赦免，有所依仗终不悔改的就要施加刑罚，告诫刑罚一定要慎重；另

一批学者认为，“慎刑”思想萌芽于西周初期，这也是现在的主流观点。在西周时期, 周公旦就提出了

“明德慎罚”的思想。《尚书·康诰》中记载：“孟候，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

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这句话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不得一味

追求行刑之法，要注重道德之用。《尚书·无逸》中记载了周公对成王的劝诫：若有小人在辱骂怨恨你，

你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端正自己的德行。这就是《尚书》中记载的西周时期人们对于“德”

的看重。“慎刑”思想自西周时期萌芽后，于两汉发扬传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升华，“慎

刑”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充分沉淀，最终成为了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共同遵循的法律思想之一。对“慎

刑”思想进行溯源，有助于我们把握“慎刑”思想对于传统法律史的发展影响，掌握“慎刑”思想的发

展脉络，对于“慎刑”在现代司法的传承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 “慎刑”思想在古代刑事责任年龄领域的历史影响 

3.1. 制度体现 

中国古代的刑法是十分发达的，尽管在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概念，但是在统治阶级制

定法律时，还是注意到了未成年人的心智是不成熟的，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并不是理智的。对于未成年

人犯罪后的惩治，应当更注重犯罪的预防，以惩罚为辅。同时，未成年人身心瀛弱，如果对未成年人进

行过于严苛的刑罚，有悖于“德治”思想中“尊长恤幼”的原则。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刑事责任

年龄的相关规定，这是“慎刑”思想在刑法中的重要体现。 
西周时期。根据《周礼》等文献记载，西周有三赦之法的规定：“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憃愚。”三赦是西周的审判原则，赦即赦免。三赦是三种可以赦免的人：一赦幼弱，指七岁以下幼童。

二赦老耄，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三赦憃愚，指精神障碍的痴呆症。对以上三种人，除故意杀人的重罪

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学者们把“三赦”制度和现代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联系起来，是有一定道

理的。《周礼详解》中记录了“盖幼弱老耄愚，皆出于生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故赦之。”这句

话表述了古代立法者认为“老幼愚”三种特殊犯罪主体的生性就与常人不同，不具有和常人一样的能力。

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对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已经有所考量，融入了“慎刑”的思想。 
汉朝时期。在汉代，虽然《九章律》的条目中并没有关于“幼”犯罪的规定，但是可以在一些皇帝

的诏书中看到对老小犯罪进行宽宥的相关内容。如汉惠帝时就有如此诏令：“诏民七十以上，若不满十

岁，有罪当刑，皆完之。”[1]在古代，对于老、幼、残疾等特殊犯罪主体的刑罚进行宽宥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中国古代民众的普遍共识是这类型主体与一般主体是不一样的，他们或在身体方面或在心理方

面较与常人都有所欠缺，在这类主体进行犯罪活动时，他们造成的危害结果并没有常人造成的危害结果

严重。第二点，“矜老恤幼”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这种思想和“慎刑”的思想相结合，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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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古代的刑法体系中。除此之外，汉成帝鸿嘉元年规定了幼儿犯罪的问题，其定令：“年未满七

岁，贼斗杀人及犯死者，上请廷尉与闻，得减死。”年龄未满七岁犯上述罪名需要处以死刑的，需上请

廷尉，应当免除死罪。虽然比起现代的未成年犯罪规定，汉代的制度并没有十分合理，但在当时的社会

背景下，可以将“幼”不适用死刑这一思想考虑在诏令中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唐朝时期。学者蔡铭墩在其《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中说：“就唐律以观，亦以年龄及

健康状况限制犯罪之成立。就名例三十之规定而言，唐律对于责任能力之态度，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即：一、绝对无能力，此为七岁以内于九十岁以上者，合此项年龄者，因无法实施违法有责之行为，从

而不成立狭义之犯罪；二、相对无能力，此为一十岁以内与八十岁以上及笃者，其所实施之违法行为是

否成立犯罪，依所犯之罪及应科处之刑而定，即条文所谓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收赎，余皆勿论是；

三、减轻能力，此为一十五岁以内与七十岁以上及笃疾者，其所实施之违法行为虽成立犯罪，但只负减

轻责任。”[2]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七岁以内的孩童因为无责任能力所以不构成犯罪，十岁以内需上请，

十五岁以内即可减轻责任。可以看出，唐律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经十分详细，对比之前朝代的

相关规定，唐律中的规定更加细致，其对未成年人年龄有了更进一步的划分，对不定罪、减轻刑罚有所

考量，“慎刑”思想促进未成年人相关立法更加完善。 
清朝时期。在宋代到清代的律文中关于“矜老恤幼”条文的规定和唐律中的规定较为相似，其中，

以《大明律》为基础再加以修饰、前后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始定型的《大清律例》在该问

题的规制上更为明确。《大清律例》用律文和条例对老幼犯罪需要宽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有

关“幼”犯罪的条例有：“凡老幼及废疾犯罪律该收赎者，若例该枷号，一体放免，应得杖罪，仍令收

赎”、“每年秋审人犯，其犯罪时年十五以下及现在年逾七十，经九卿拟以可矜，恩宥免减流者，俱准

其收赎，朝审亦照此例行”、“七岁以下致毙人命之案，准其依律声请免罪，至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

如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准其以律声请。若所长三岁以下，一例拟以绞监候，不得概行声请。至十五

岁以下，被长期辱，殴毙人命之案，确查死者年岁系长于凶犯四岁以上，而又理曲逞凶，或无心戏杀者，

方准援照丁乞三之例，声请恭候钦定。”关于七岁以下幼儿犯罪，《刑案汇览》中有两个案件，都是依

照律的规定，判决免罪[3]。由此可见，在“慎刑”思想、人本主义的影响下，各个朝代对于“幼”的刑

罚都是有特别规定的，并且一般情况下都是和“老”的犯罪制定在一处，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此项规定来

源于德治中“尊老恤幼”的原则，从而将“慎刑”思想落实在立法上。 

3.2. 历史意义 

从古代刑事责任年龄领域的制度中可以看出，中国较早就有区分不同年龄犯罪人的理念。刑法主要

规定什么是犯罪，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多重的刑罚。人的年龄不同，认识和辨认能力也不同，应

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该区分。区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是全世界的都赞同的观点，然而各个国

家各学派刚开始的时候多少都忽略了这个问题。而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很早就注意区分这个问题，

并且有不少合理具体的规定。从“慎刑”思想在这些制度的体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恤幼”美

德。虽然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人均寿命短，与今天的生活情况存在差别。无论是用年龄还是身高作为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都说明了我国一直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对待未成年人犯

罪持宽容的态度。 

3.3. 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发展具有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当时的法律制度。受儒家思想、“慎刑”

思想的影响，虽然古代未成年犯罪的规定比较成熟，但这里的人本主义是在皇权、家族之下的，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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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律的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时刻束缚着“慎刑”思想继续延伸。在危机到统治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法

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宥态度会立刻消失。如《唐律》中《名例律》“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

罪，不加刑”，但同时规定“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疏议》还曰：“缘坐应配没者，谓父祖反、

逆，罪状已成，子孙七岁仍合配役。”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七岁以下幼童的祖父犯了

有关谋反、谋逆的罪名，该幼童因法律规定而连坐，那他的处罚并不能被免除。这是古代律法的局限性，

一切“矜老恤幼”思想、“慎刑”思想都是在统治者政权稳固的前提下适用的。如果有人以家族名义给

一名未成年人定罪，在古代家族伦理为重的社会影响下，该未成年人可能根本没有为自己辩驳的机会。

宗法文化既是“慎刑”思想的起源之一，也是“慎刑”思想适用的限制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慎刑”思想在古代刑事责任年龄领域的制度体现，意识到古代统治

阶级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适用“慎刑”思想时，背后蕴含着两面性。当今立法者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上的研究目的更多的是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从而更好的教化、保护未成年人。对比古代更侧重于维

护统治阶级和家族伦理的事实，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两个时代的区别，在对古代的相关制度进行借鉴运

用时要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4. “慎刑”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当代启示 

4.1. “慎刑”思想在当代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体现 

4.1.1. 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虽然汉代的诏令有七岁以内幼童不适用死刑的相关规定，但各朝各代对死刑的禁用未明确规定在律

典中。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这是中国法律制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

史性的飞跃。死刑是所有刑罚种类中最严酷的刑罚，执行死刑的结果是犯罪人失去生命，生命权是人们

拥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执行死刑后，这一切都会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死刑在刑法体系中如此特殊的地位，

死刑存废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中国对未成年人的普遍定义是十八岁以下的自然人，那

么在未成年人犯罪后，其所经历的阶段可能只是整个人生阶段的四分之一或者低于四分之一。如果对未

成年人适用死刑，那么未成年人今后可能会拥有的新人生都会被扼杀于摇篮中，这并不符合中国对于未

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处理原则。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刑

法领域的主要体现，执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彰显我国刑法人道主

义色彩的重要方面，当然也是古代“慎刑”思想、“恤幼”传承至现代后，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

要体现。 

4.1.2. 对未成年人“刑罚从轻” 
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遵循“刑罚从轻”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贯做法。中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成年

人在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时期，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时期，只对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 8 类严重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同

时刑法规定，对已满 14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初犯、

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并且系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从犯、胁从犯或者

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均可免予刑事处罚。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些规定, 显然对未成年人这一生理、心理、阅历方面都较成年人不稳定、不成熟的

群体受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本身展示给未成年人的是一种类似于“恶有恶报”的报应主义观

念，通过让未成年人感受丧失自由和财产的切肤之痛，来达到让其意识到“犯罪的代价大于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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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示目的[4]。在刑罚体系下的从宽原则，让未成年人在犯罪后受到刑罚处罚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生活

的希望。通过法律中的人道主义和温暖教导，唤回未成年犯罪人内心中本应存在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其幡然醒悟，从而实施下一步的挽救计划，让未成年人开启新的人生。 

4.2. “慎刑”思想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意义 

4.2.1. 有利于获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好的效果 
未成年犯罪行为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例如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等等。与成年人相比，未

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不成型，法律意识淡薄，犯罪带有更多的偶发性。做好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工

作有利于减少将来重大恶性案件的发生。据相关权威部门统计分析，在全部的重大刑事案件中，有百分

之八十以上的案件是由不足百分之的累犯或惯犯实施的。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不是初犯，是惯犯、累

犯。要减少犯罪，必须要首先减少惯犯和累犯的数量。而惯犯与累犯的最初犯罪多数发生在青少年时期

[5]。未成年犯最终刑满释放后依然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一旦他们与社会为敌，成为累犯或惯犯，社会

将面临更大的威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犯出狱后重新犯罪，是预防犯罪的重中之重。倡导

“慎刑”思想，就是让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得到妥当处理，实现未成年人刑罚效果最大化。 

4.2.2. 有利于促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目的实现 
对未成年犯罪刑罚采取“慎刑”，在促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目的实现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如今，

国家专门制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

年人良好品行，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除此之外，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刑法修正案(十
一)》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都告诉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一定要依据实际情况，采取

审慎、严谨的态度，从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角度出发，依法对未成年人进

行审判，这样有利于体现法律的救济作用。如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于专注惩治的目的，就会有悖

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目的。从古到今，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研究一直是立法者关注的重点，坚持宽

严并济的政策关注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在构建更完善的未成年体系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该宽当宽，该

严则严，期待更合理细致的未成年人法律规定。 

5. 结语 

现代刑法所讲的慎刑与中国古代的慎刑是有很大区别的，现代的慎刑思想的基础是人权思想，其中

当然蕴含着反酷刑重刑的要求。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说到人命可贵，也体现出了古代先人的人道主义光辉，

但根本上还是为统治者服务的，重民命只是一种装潢罢了，中国古代的慎刑并不必然排斥重刑。从政治

统治的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其实都只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是政治统治思想的附庸，是其在法

律方面的映射而已。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政策也体现了极强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的施用必须是为了维

护皇帝的统治。既然律法只是工具而已，那么就要注意工具的使用原则——即要“慎刑”。 
“慎刑”思想在未成年犯罪领域的应用对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作用，未成年人是国家发展的后备力

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人，尤其是人的质量。如果一个国家的未成人的保护做得不好，一

切都是空谈；未成年人是一个弱势群体。虽说法律规定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但未成年人没有独立

的经济来源，经济不独立，容易遭受侵害。其次，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成熟，认识能力和控制

能力有限，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同时，不仅我国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给未成

年人特殊保护。现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建设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建设需要考虑时

代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因为未成年人更需要教化而非严惩，所以我们应将“慎刑”思想贯穿处理未成年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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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法律问题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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